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 

执 行 裁 定 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2019）新0103执1593号 

申请执行人：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，住

所地：乌鲁木齐市黄河路2号招商银行大厦。 

被执行人：齐东升，男。 

被执行人：王艳，  女。 

申请执行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与被

执行人齐东升、王艳（两人系夫妻）公证债权文书纠纷一案，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第二公证处于2019年2月22日

作出的（2019）新乌诚信证内字第3413号执行证书已发生法

律效力，责令被执行人履行支付申请人489373.92元的义务，

但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履行，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四十二条、第二百四

十三条、第二百四十四条、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裁定如

下： 

一、依法冻结、扣划、扣留、提取被执行人齐东升、王

艳的存款、收入489373.92元或者查封、扣押、变卖、拍卖

其同等价值的财产。 

二、被执行人齐东升、王艳负担本案执行费7241元及加

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（按实际付款时间计算）。 



本裁定送达后立即生效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判 员  戴留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Ｏ一九年四十七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书 记 员   童和秀子 


